
 

学术活动承诺书 
根据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精神、省卫生健康委对社

会团体举办学术活动的要求及《江苏省医学会学术活动管理

办法》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会（学组）对于本次举

办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，弘扬

优良医德医风。 

二、会议场所为政府招标采购定点酒店，或医院、学校、

学会办公场所，且费用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三、不安排与会议内容无关的活动，活动场所不摆放鲜

花，不设置拱门、气球等；活动期间不举行宴会（会餐）、不

发放纪念品、不组织旅游。 

四、学术交流内容应注重医疗信息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，

并符合医学伦理原则。 

五、企业会展服务费和会议代表注册费全部纳入省医学

会法定账户，由省医学会财务部门统一核算，不在会议费用

中列支公务接待费，不允许企业厂家直接买单。 

六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不私设小金库，不侵占、截

留资助款。 

七、专家讲课、主持等劳务费用的发放严格按照《江苏省

医学会学术活动专家劳务费发放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八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预防、避免

各类安全突发事件发生。 

以上承诺，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法规责

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会（学组）主任委员（组长）  

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